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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13-013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三

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科技”）于2013年3月25日与宝塔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控股”）、自然人李红凯签署了《投资协议》，由三

聚科技、宝塔控股和李红凯共同出资6,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资公司北京宝塔三聚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宝塔三聚”或“新公司”），其中宝塔控股出资2,400万元人民币，占新公司注

册资本的40%；三聚科技和李红凯分别出资1,800万元人民币，分别占新公司注册

资本的30%。 

2、2013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三聚科技对外投资事项，同时授权三聚科技执行董事或执行董事书面授权的

代表签署宝塔三聚设立的相关文件。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3、本次子公司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投资方一：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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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1号楼大行基业大厦906 

法定代表人：林科 

注册（实收）资本：13,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金属矿石；市场调查；企业管

理；资产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

策划、设计；工程勘察设计；规划设计。 

2、投资方二：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5号C502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孙珩超 

注册（实收）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

工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孙珩超 55% 

2 孙培华 7% 

3 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38% 

合计  100% 

实际控制人简介： 

孙珩超先生，男，1960年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孙珩超先生持有宝

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55%的股份，与公司及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投资方三：李红凯 

李红凯先生，1943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化工工程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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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工程设计和工程项目管理 30 多年，从事煤制油和煤化工产业化技术开

发和工程管理 7 年，具有丰富的化工流程模拟、工程放大、新技术开发设计和工

程建设的经验，精通化工热力学、动力学、工业连续过程的系统分析、总体综合

和过程模拟，尤其是在大型流程模拟软件平台上对大型工业装置进行静态模拟仿

真具有特殊的运作能力和独到的功底。 

李红凯先生与公司及公司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设立的合资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宝塔三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2、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大学北路33号大行基业大厦1429室（具体

地址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注册地址为准） 

3、经营范围：石油、石化、煤化工等能源化工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项目的建设、管理、咨询及投资业务等；进出口业务。（具

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4、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5、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宝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400 货币现金 40% 

2 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800 货币现金 30% 

3 李红凯 1,800 货币现金 30% 

4 合计 6,000 - 100%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公司注册资本由各方分别出资投入。其中宝塔控股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2,400万元（贰仟肆佰万圆整），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40%；三聚科技以货币出资

人民币1,800万元（壹仟捌佰万圆整），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30%，李红凯以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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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民币1,800万元（壹仟捌佰万圆整），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30%。各方注册

资本金拟定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次到位。 

2、新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依出资比例在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3、新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宝塔控股推荐2名董事候选人，

三聚科技推荐1名董事候选人，李红凯推荐2名董事候选人。新公司的董事长是其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李红凯在推荐的董事候选人中委派。 

4、新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由3人组成，三聚科技推荐1名监事候选人，

并由其担任监事会主席，宝塔控股推荐1名监事候选人，另外1名监事候选人由公

司职工代表担任。 

5、新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三聚科技、宝塔控股

各提名一名副总经理，以上人员需经董事会任命。财务总监由宝塔控股提名并经

董事会任命。 

6、各方应按约定依期如数认缴出资，任何一方如未按约定依期如数认缴出

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7、新公司成立两年内，根据新公司经营情况，宝塔控股和三聚科技可要求

终止合作，清算新公司，对新公司剩余资产按各方实际投入比例进行分配，李红

凯不提异议，但李红凯可以按各方实际投入比例收购三聚科技、宝塔控股的股权，

保留新公司。三聚科技或宝塔控股提出对内或对外转让股权时，李红凯有优先购

买权。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与宝塔控股及自

然人李红凯共同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合资各方整合自身在技术研发、产业规划

和产业转化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开展洁净煤和能源高效清洁转化新技术和新产品

的研发、工程化和产业化工作。新公司的成立将为公司开辟一个新的研发、试验、

工程化体系，提升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也为公司能源净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

开拓提供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新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煤化工、能源化工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

广，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可能会受到合资各方条件和技术成熟度的制约。同时，

自主创新技术投资较大、周期较长，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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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北京宝塔三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3月26日 




